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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席致歡迎辭  

1.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下文簡稱「社區文康會」)主席歡迎各

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社區文康會第十三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會常

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人利

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報，  以

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

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如

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喚

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他接

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參與討

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關掉手提

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議程一  

通過第十二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十二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議程二  

關於善用啟德人車共融通道  推動共享單車與無處不旅遊發展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1/2026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下文簡稱「文體旅局」)提交

的席上文件第 1 號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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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的意見如下：  

(i)  建議文體旅局參照內地政府部門，透過社交平台推廣啟德人

車共融通道 (下文簡稱「共融通道」)，並以如何優化共融通道

為主題，舉辦設有獎金的網上徵稿或比賽，從而能夠集思廣益，

吸引更多人到訪啟德，推動「無處不旅遊」及提高區內經濟效

益；  

(ii)  共融通道與「無處不旅遊」的相關議題往往牽涉運輸署、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文署」)及旅遊發展局等不同政府

部門，建議各部門之間保持高度合作，從而加強共融通道與

「無處不旅遊」的未來發展；  

(iii)  建議政府可參考哥本哈根、柏林與上海等城市的經驗，透過政、

商、民合作的模式，平衡區內行人與單車共用空間的需求，同

時鼓勵居民使用單車出行，達致環保減碳的目標；  

(iv)  建議政府如若為共融通道引進單車出租的服務，應增設各種

款式的單車，以照顧兒童、寵物主人等不同持份者的需求，並

希望相關部門能就文件中，於啟德區內引進共享單車服務的

意見提供回應；  

(v)  建議政府考慮於政府場地內，以短期計劃或合約的形式引入

商戶，用以推動區內經濟活動與發展；以及  

(vi)  由於有關為啟德區引進共享單車服務的議題未獲回應，建議

續議是項議程。  

8.  主席接納委員的建議，並請秘書處把社區文康會就啟德區引進共享

單車服務的建議向相關部門轉達，及於下次會議續議是項議程。   

 

議程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九龍城區 2026-27 年度康樂及體育活動計劃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2026 號 )  

9.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0.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建議康文署善用區內海濱，及其他適合舉辦水上活動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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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或與地區團體合辦活動推廣水上活動，並為有興趣的居

民提供更多相關的訓練；   

(ii)  越來越多港人喜愛運動，建議康文署予以配合，舉辦更多與體

育相關的訓練班和活動，包括傳統運動如：跑步、單車等，以

及新興運動如：匹克球、高空繩網陣、功能體適能等，以照顧

不同運動愛好者的需求，並為完成初級訓練班的學員提供進

階課程，以發掘和培育具有潛質的運動員；  

(iii)  康文署推出打擊違規轉讓康體設施或場地的新措施，建議加

強宣傳，讓市民了解正確租訂場地的流程，及取得後補場地的

方法；以及  

(iv)  建議康文署加強網上巡查，打擊代客訂場的行為，讓一般市民

擁有平等使用場地的機會。  

11.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尚未有計劃於區內海濱舉辦水上活動，已備悉委員就使

用區內海濱資源的意見；   

(ii)  署方對新興運動持開放態度，並已為匹克球、閃避球等新興運

動項目投放資源和開設相關活動，亦會密切留意長跑班與單

車班的學員人數與報名情況；以及   

(iii)  署方已於 1 月 21 日為康體通 SmartPLAY 加入新條件，將禁止

用家使用電腦程式或自動化工具預訂場地或干擾系統正常運

作，違規帳戶將被暫停使用 360 日。同時，租用室內籃球場及

排球場的人士須填寫另外兩名用場人士的資料，並須與其中

一人一同簽取場地及在場使用設施。  

12.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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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5/26 年度地區文化藝術活動和文娛設施使用情況匯

報及 2026/27 年度籌辦地區文化藝術活動計劃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3/2026 號 )  

13.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14.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除了實體門票的派發，建議康文署探討如何系統性地派發電

子門票，方便區內居民參與活動，並建議加强地區宣傳，例如

於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張貼海報和派發門票，以吸引鄰近的街

坊和在毗鄰九龍城健康中心排隊等待診症的市民領取活動門

票；  

(ii)  就團體於康文署場地舉辦《研練演變  博精深新  — 悼念林  

家聲逝世十週年》回顧展這類與中華文化傳承相關的展覽活

動，建議康文署協助宣傳，並可向區內學校推廣將此類活動納

入公民教育課，邀請學生參與，從而為學童提供有關中華文化

的高質量體驗；以及  

(iii)  建議康文署加強宣傳部分出席率偏低的活動，並在滙報文件

中統一列出各項活動的觀眾或參與人數及出席率。  

15.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轄下各節目辦事處已透過電子方式派發門票及宣傳活動。

署方備悉委員就門票派發相關的意見，並會轉告各節目辦事

處；   

(ii)  署方備悉委員有關加強向學校推廣中華文化活動的意見，就

團體租用康文署場地舉辦的展覽活動，一般由主辦團體負責

宣傳工作，而獲署方贊助場地的活動，亦會在署方相關網頁上

宣傳；以及  

(iii)  活動的出席率受參加者臨時缺席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活動

如於室內進行，署方會根據該場地的可容納人數上限計算並

列出活動的出席率，供委員參考。活動如於開放空間進行，則

未能計算相關的出席率。  

16.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6 

 

議程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6 年 4 月至 2027 年 3 月九龍城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

動計劃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4/2026 號 )  

17.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18.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建議康文署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九十周年，及前國家領

導人江澤民誕辰一百周年等與愛國主義教育主題息息相關的

重要日子，於圖書館內展示相關的書籍供市民借閱，以供市民

學習和提升自身的國民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ii)  建議康文署檢視現時流動圖書車的使用情況，根據區內人口

分佈調整和增加流動圖書車的站點，並根據區民的閱讀習慣

調整書籍配置；以及  

(iii)  建議康文署為圖書館增添互動元素，讓圖書與虛擬實境等主

題結合，推動青少年透過閱讀，提升他們對人工智能、科技知

識，以及中國歷史與文化等課題的興趣與知識。  

19.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將持續透過書籍展覽和活動推廣中華文化及公民教育，

並會考慮在重要節日安排相關書籍展覽。此外，署方現正在九

龍公共圖書館籌備增設國安專區，會適時向委員會報告最新

進展；  

(ii)  署方共有 12 輛流動圖書車服務全港 18 區，一共設有 112 個

站點。九龍城區內的 3 個站點使用量表現良好。為善用資源，

署方在增設站點時會考慮站點附近的圖書館數量、泊車情況、

上下車安全等一籃子因素；以及   

(iii)  署方知悉坊間對於人工智能與虛擬實境等科技議題的熱潮。

署方亦曾於 2025 年『香港全民閱讀日』期間設置虛擬實境互

動裝置體驗區供市民使用。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將適時根

據可行性作相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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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九龍城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5/2026 號 )  

20.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21.  委員沒有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七  

其他事項  

22.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議程八  

下次會議日期  

2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止

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4 日。  

24.  主席在下午 3 時 19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3 月 19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6年 3月  


